
10 2018年11月2日 星期五

公告热线：0571-87054412 87054448 公告

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金华市博得进出口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以及金华市博得进出口有限公司与杭州坤盛资产有限

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合同》，杭州坤盛资产有限公司已将其对借款人及其担保
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
损失赔偿金权）依法转让给金华市博得进出口有限公司。杭州坤盛资产有限公司

与金华市博得进出口有限公司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金华市博得进出口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借款人及

其他相应的担保人或其继承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金华市博得进出有限公司
履行抵押权项下的债权本金及利息。

特此公告 金华市博得进出口有限公司
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11月2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务金额、担保
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止2016年3月20号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
应支付给金华市博得进出口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他应付款按借
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

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主管部门代位履行清算责任。

借款人名称

武义县飞鹿文具用品
有限公司

合同编号

2015063S2018 2015063D617
2015JHD136

担保人

保证人：武义县东升电镀有限公司、浙江武义第二文教用品厂、武义县益民五金文具厂、武义县飞鹿文具用品有限公司、刘芳、汤养辉、朱美贞、陈孝恩
抵押人：武义县飞鹿文具用品有限公司 抵押物：武义县百花山土地房屋（武国用（2013）第00086号、房权证武字第201204807号、房权证武字第

201204808号、房权证武字第201204879号）

本金

2600

备注

相应利息（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他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
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
方法计算）

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杜佐表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与杜佐表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
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
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杜佐表。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与杜佐表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杜佐表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
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杜佐表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
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13676516070

杜佐表 联系电话：13736982227 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杜佐表

2018年11月2日
附件一：贷款债权明细表

单位：人民币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
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6年01月31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杜佐表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
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

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
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1

借款人名称

平阳县天正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6年01月31日）

本金

69649174.84

欠息

12243273.96

本息合计

81892448.8

担保人（保证人、抵押人）

温州正一塑业有限公司、杜声斌、吴光喜、毛传溪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平阳县天正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位于平阳县萧江镇世纪大道土地及厂房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安排，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
分行（含各分支行）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借
款合同、担保合同、抵债协议、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
转让给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浙江省分行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

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的相关承债
主体或清算主体。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
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包括但不限于债务人、担保人及其清算业务人等其他
相关当事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
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

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
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8年11月2日

联合公告清单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1

2

3

4

5

借款人名称

浙江中高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丁豪制版有限公司

浙江亿利来针织有限公司

浙江伟达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义乌市南鸿包纱有限公司

合计

贷款余额（截止至 2018年8月10日）

185,806,474.64

36,537,373.06

22,488,595.02

31,337,056.25

9,980,000.00

286,149,498.97

累计欠息（截止至 2018年8月10日）

19,689,686.38

4,598,899.49

512,791.31

420,057.53

22,992,576.89

48,214,011.60

担保人

保证人：浙江光大锦豪交通工程有限公司、浙江尊宇针织有限公司、中高柴油机重工有限公司、夏槐莲、杨文杰、施庆哲

保证人：山东丁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丁信荣、任芬仙 抵押人：浙江丁豪制版有限公司

保证人：金华市华圣针织厂、金华佳泓照明有限公司、金华市伟天胶粘制品有限公司、虞修善、虞文珠、虞晓军、陈一平、陈登天、胡亚琴 抵押人：浙江亿利来
针织有限公司、虞晓军、陈一平、虞晓英

保证人：浙江宾王扑克有限公司、贝克曼集团有限公司、金华市伟达置业有限公司、陈金潮，李银碧、陈华伟，戴莹、陈芝茵、王斌、陈芝敏、傅超、楼勤丰、胡丽
英、李兴林、冯伟芬 抵押人：金华市伟达置业有限公司、陈金潮、李银碧、陈芝敏、傅超、陈芝茵、王斌

抵押人：义乌市南鸿包纱有限公司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湖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以及浙江湖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协议编号ZSBR-HLZQZR-70，签署日期
为2017年12月12日），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债务人本金合计
28,299,755.71元及孳息（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
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浙江湖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浙江省浙商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与浙江湖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合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

他相关各方。
浙江湖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

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浙江湖商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
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系电话：0571-85273726
浙江湖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系电话：0572-2552797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湖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11月2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
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7年12月12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
人应支付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
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

致，以实际计算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1

2

3

4

合计

债务人名称

湖州亲亲贝贝制衣有限公司

湖州元洪纺织有限公司

德清县佳丝利丝线有限公司

安吉杨凌竹木家具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7年12月12日）

借款合同编号

湖开2012人借062

长兴2013人借101

德清2012年人借字400号

平银杭营贷字20140107第002号

本 金

1,999,879.61

3,600,000.00

2,699,876.10

20,000,000.00

28,299,755.71

欠 息

相应利息（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他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
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

担保人

沈卫东、湖州亲亲贝贝制衣有限公司

朱晓元、李冬华、朱洪

沈吉、沈金祥、范林弟、德清县华荣丝业有限公司

杨梅丽、陈峰、杨亚丽、温兴军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浙江东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浙江东宇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安排，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借款合同、担保合同、
抵债协议、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浙江东宇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特公告通知
各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

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的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体。
浙江东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

中所列包括但不限于债务人、担保人及其清算业务人等其他相关当事人，从公
告之日起立即向浙江东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
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
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

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浙江东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11月2日
联合公告清单 单位：元

序号

1

2

3

4

5

6

7

借款人名称

浙江浩琳实业有限公司

浙江帝尔神服饰有限公司

东阳市金呔狼领呔有限公司

义乌市金硕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浙江伟邦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浙江百隆针织有限公司

义乌市清心带业有限公司

合计

贷款本金余额（截止至2018年9月18日）

18,000,000.00

20,000,000.00

16,500,000.00

24,000,000.00

12,199,056.91

39,930,000.00

51,200,000.00

181,829,056.91

累计欠息（截止2018年2月20日）

1,902,711.49

2,413,916.85

1,748,759.38

3,986,999.04

1,299,865.68

4,350,000.00

5,323,541.79

21,025,794.23

担保人

朱桂高、余春平、何黎明、余建平、浙江凯琳印刷有限公司、义乌市鑫龙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丁光军、黄江仙、义乌市盈通印刷有限公司、马海忠、王政

东阳市帝尔神红木艺术家具有限公司、李顺昌、金美珍、东阳市布雷斯顿服饰有限公司、单玉红、周琳琳、浙江贝宝利服饰有限公司、李晓波

李顺昌、金美珍、蒋顺高、陈文芳、浙江帝尔神服饰有限公司、东阳市吴宁顺兆丰服装厂、东阳市法特领带厂

义乌市国邦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义乌市勤和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吴立民、任灵贞、施志鹏、施一帆、施一峰

义乌市勤和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李志华、吴立民、任灵贞、浙江伟邦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吴宗飞、朱灵仙、浙江力得纺织有限公司、吴雪萍、虞其平

义乌市万兴箱包材料有限公司、王芳满、赵兰进、赵品清、何红心、义乌市兴中皮件有限公司


